湖州师范大学教职工代表大会提案表

编号：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届　　次
案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	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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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

体

︶
	姓  名
	单  位
	联 系 方 式
	本人签名

	
	
	
	办公电话：
	

	
	
	
	手    机：
	

	附

议

人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代

表

团

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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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请对本提案是否符合提案规范与格式要求，进行形式审查。

代表团  团长                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审

核

意

见
	提案工作委员会主任                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案

由


	

	具

体

建

议

措

施
	


注：1. 提案人须是本届教代会代表，每件提案须有3位或以上附议人，所有提案均须提

案人和附议人亲自签名方为有效。

2. 每表填写一个提案内容（可以附页），一事一案。

    3. 提案人将撰写好的提案表交所属代表团，并在限定截止日期前由所在代表团送交

提案工作委员会或校工会办公室。
